


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乐器、音响、话筒、服装

等专用设备管理使用办法

第一条 乐器、音响、话筒、服装等专用设备作为我校

重要资产，为保证学院实践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加强乐器、

音响、话筒、服装等专用设备的使用和保管，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乐器、音响、话筒、服装等专用设

备系指所有满足固定资产入账条件、可以出借的专用设备。

第三条 凡经学院经费购买的乐器、音响、话筒、服装等

专用设备，均应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登记入账，统一办理

入库登记手续。

第四条 对可以出借的专用设备由各部门及各二级学院

自行管理，对认定可以借用的专用设备的种类和数量，统一

编号，核对金额，指派专人负责保养和确定专用设备管理员

进行管理。

第五条 申请使用乐器、音响、话筒、服装等专用设备，

使用责任人须严格履行借用手续及相关流程，经审核批准后

方可使用。出借分为校内借用和校外借用。

第六条 校内借用。校内借用分为“院处间转出入”和

“院处内转出入”，以上两种情况，使用责任人自行在“北

化仪器设备管理系统”发起流程，经相关领导审批后方可使

用。



第七条 校外借用。凡教师借用，须填写“专用设备借

用审批表”、“专用设备明细”（附表），一式两份，并附上资

产照片。填表时应清楚地填上所需信息，经相关部门及领导

签名批准。归还时由负责该专用设备的保管人和资产管理员

验收合格，方可销单。

凡我院学生个人借用，除以上材料外，还须由本人提出

书面申请，书面申请中应说明所属部门、系（科）、班级，

用途等情况。

若所借用设备不属于自己院系，须先完成“院处间转出

入”（见第六条），再参照本条办法。

第八条 教师和学生个人借用专用设备，凡逾期不予归

还的，按设备金额的 0.2%收取每天的滞纳金。

第九条 归还时经验收，所借专用设备如有损坏，按损

坏程度作相应金额的赔偿，除支付设备维修费用外，另外收

取该设备购买价格 5%的折旧费。

第十条 专用设备丢失应照价赔偿。

第十一条 各部门及各二级学院资产管理员要履职尽责，

保证乐器、音响、话筒、服装等专用设备整洁有序，并按照

管理办法严格管理，每学期结束向总务处报告专用设备使用

情况。

第十二条 总务处将不定期对各部门及二级学院资产进

行抽盘，以确保设备的使用效率和安全完整。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由总务处负

责解释。

附件：专用设备借用审批表

专用设备明细



附件

专用设备借用审批表
年 月 日

借用人 院系

借用设备名

称

借用理由

预计归还时

间

设备情况备

注

部门资产

管理员签名
年 月 日

所属部门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

签字

年 月 日

固定资产

管理科签字

年 月 日

验收情况及签字

实际归还时

间

部门资产管

理员意见

固定资产管

理科意见



专用设备明细

院（系）名称：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规格型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原值


